附件12

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

国际式摔跤项目竞赛规程

一、竞赛项目（72项）

（一）甲组（18项）

1.男子自由式

57公斤、65公斤、74公斤、86公斤、97公斤、125公斤

2.女子自由式

50公斤、53公斤、57公斤、62公斤、68公斤、76公斤

3.古典式

60公斤、67公斤、77公斤、87公斤、97公斤、130公斤

（二）乙组（26项）
1.男子自由式 

41—45公斤、48公斤、51公斤、55公斤、60公斤、65公斤、71公斤、80公斤、92公斤、110公斤

2. 女子自由式

42—46公斤、50公斤、54 公斤、58公斤、62公斤、68公斤

3.古典式
41—45公斤、48公斤、51公斤、55公斤、60公斤、65公斤、71公斤、80公斤、92公斤、110公斤

（三）丙组（28项）
1.男子自由式 

34—38公斤、41公斤、44公斤、48公斤、52公斤、57公斤、62公斤、68公斤、75公斤、85公斤

2.女子自由式 

32—36公斤、40公斤、44公斤、48公斤、52公斤、56公斤、60公斤、66公斤

3.古典式  

34—38公斤、41公斤、44公斤、48公斤、52公斤、57公斤、62公斤、68公斤、75公斤、85公斤

二、运动员资格

按《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内体竞字〔2024〕4号）及相关文件执行。

三、参加办法

（一）参赛年龄

甲组：2009年1月1日—2010年12月31日 

乙组：2011年1月1日—2012年12月31日

丙组：2013年1月1日—2014年12月31日

（二）参赛条件

1.资格赛各级别16人及以上参赛16人获得决赛资格，资格赛参赛人数不足16人的级别，运动员全部获得决赛资格。

2.资格赛各参赛单位每个级别可报运动员3名。如同单位同级别3名运动员获得资格，选派2名运动员报名参加决赛，其余席位依次顺延递补。

3.取得决赛资格的运动员因故不能参加比赛，同单位同跤种同级别且参加资格赛的运动员之间允许调换，决赛最后报名截止后不得换人。

（三）参赛人员

1.参赛单位报领队1人，其他人员不超过运动员数量的1/5。

2.每名领队、教练员只能代表一个代表单位进行报名。

3.除前款规定外，其他运动员参赛资格事宜按《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内体竞字〔2024〕4号）及相关文件执行。

（四）其他

资格赛前，所有年满16周岁且继续全国注册（代表内蒙古）8年的运动员可参加资格赛；未按规定续签注册协议的运动员，取消其参赛资格。

四、竞赛办法

（一）预决赛

1.采用中国摔跤协会审定的最新竞赛规则。

2.每个级别的比赛1天内结束，体检和称重在比赛当天进行。

3.比赛采用单败淘汰单复活赛制，分别进行资格赛、淘汰赛、胜者继续比赛，直至剩下2人参加冠亚军决赛。负于冠、亚军者进入复活赛，按照运动员被淘汰的轮次逐级进行比赛，直到剩下2名运动员，与淘汰赛二分之一轮次的负者分别进行争夺该级别第三至第五名的比赛。每级别不足7人（含7人）进行循环赛。甲、乙、丙组每场比赛两局，每局2分钟，局间休息30秒。
（二）丙组体能测试项目及标准

1.测试项目

资格赛前丙组运动员进行体能测试，满分30分，达标线为18分。未达标者，不能参加资格赛。

2.测试标准

	分值

项目
	50米/秒
	400米/秒
	立定跳远/厘米
	坐位体前屈/厘米
	平板支撑／秒
	俯卧撑/次/60秒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10
	7.5
	8
	1:05.00
	1:15.00
	240
	200
	19.6
	22.7
	180
	170
	40
	35

	9
	7.7
	8.2
	1:10.00
	1:20.00
	226
	188
	15.8
	19.3
	170
	160
	35
	30

	8
	7.9
	8.8
	1:15.00
	1:25.00
	210
	174
	11.6
	15.9
	160
	150
	30
	25

	7
	8.9
	9.8
	1:20.00
	1:30.00
	190
	159
	5.1
	9.4
	150
	140
	26
	22

	6
	9.9
	10.8
	1:25.00
	1:35.00
	170
	144
	1.2
	2.9
	140
	130
	22
	18

	5
	10.1
	11.0
	1:30.00
	1:40.00
	165
	139
	-0.1
	2.1
	130
	120
	18
	16

	4
	10.3
	11.2
	1:35.00
	1:45.00
	160
	134
	-1.4
	1.3
	120
	110
	16
	12

	3
	10.5
	11.4
	1:40.00
	1:50.00
	155
	129
	-2.6
	0.5
	110
	100
	14
	10

	2
	10.7
	11.6
	1:45.00
	1:55.00
	150
	124
	-3.8
	-0.3
	100
	90
	12
	8

	1
	10.9
	11.8
	1:50.00
	2:00.00
	145
	119
	-5
	-1.1
	90
	80
	10
	5


五、录取名次与奖励

录取名次和奖励执行《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内体竞字〔2024〕4号）第七条（一）项规定和

《<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的补充通知》（内体竞字〔2025〕2号）一、修改条款。

六、报名和报到

（一）决赛报名与报到统一按照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的有关规定执行。

（二）承办单位在赛前30天将竞赛补充通知发到各参赛单位。

七、技术官员

（一）技术官员由自治区体育局选派；

（二）赛前对技术官员进行公示；

（三）对公示名单有异议的代表队，在3日内向组委会提供书面说明、举证材料等；逾期不再受理技术官员执裁资格问题。

八、技术申诉

根据摔跤项目最新竞赛规则，关于申诉的规定如下：

每名运动员在每场比赛中有一次挑战机会。如果技术代表改变原判罚，运动员挑战成功，则该运动员继续保留一次挑战机会；如果技术代表维持原判，该运动员将不再有机会挑战，其对手将相应增加1分技术分。

在规定比赛时间结束后分数显示在记分牌上，可以挑战。教练员要在运动员结束正在进行的动作至中立状态10秒以内进行挑战。

录像回放复议后，该决定将成为最终判罚。技术代表可以在任何时候介入比赛并做出决定，他的决定是最终且不可逆的，教练员对本次比赛的判罚仍有异议，可以向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

九、赛风赛纪与反兴奋剂

按《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内体竞字〔2024〕4号）及相关文件执行。

十、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